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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到湖北证监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以下简称“湖北证监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2018）41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主要内容 

决定书内容如下： 

“近期，湖北证监局对你公司现场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委托贷款投资收益跨期确认。2016 年，你公司通过汉口银行向黄石市糖业酒

类有限公司提供的 2800 万委托贷款，贷款期限为 2016年 1月 27日至 2017年 1月 27

日，该项委托贷款 2017 年应确认收益 868,000.00 元，实际确认收益 1,475,851.27

元，收益确认跨期金额为 607,851.27 元。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九

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 

二是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确认跨期。由于你公司卖场分散，费用报销存在滞后，

2016 年管理费用跨期金额为 631,310.1 元，销售费用跨期金额为 2,904,808.06 元；

2017 年管理费用跨期金额为 621,439.62 元，销售费用跨期金额为 2,410,678.68 元。

对 2017 年损益的净影响额为 503,999.86元。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

九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 

三是存在明显减值迹象的预付账款未计提坏账准备。截至 2017 年末，你公司账

龄 5 年以上的预付账款金额为 1,445,727.84 元，存在明显减值迹象，你公司以前年

度均未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 2015 年及之前年度净利润产生影响。不符合公司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

十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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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存货减值计提未严格遵守企业会计准则。你公司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遵循原

则为“根据预计售价减去待发生的成本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余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与账面对应净值比较后计提相应跌价准备”。你公司部分存在销售合同的商品预计售

价确定原则未以合同价格为基础测算，导致你公司 2017 年多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799,164.95元。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第十七条的规定。 

上述行为导致相关年度定期报告财务信息披露不准确， 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

定，湖北证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将上述违规行为情

况记入诚信档案。你公司应进一步规范财务核算，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在收到本

决定书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将整改情况报告湖北证监局。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公司相关情况说明 

（一）关于委托贷款投资收益跨期确认问题的说明 

经核实，出现该情况是我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销售公司）于 2014 年 7 月通过汉口银行向黄石市糖业酒类有限公司提供了一笔委

托贷款 2,800 万元。2016 年 1 月经协商一致，为该笔委贷办理了续借手续。2016 年

末，糖酒公司提出委贷到期后再续借一年请求，并希望在利率和付息时间等方面给予

优惠。因反复磋商仍无法达成一致，销售公司于 2017年 2月 21日连本带息一次性收

回该笔委贷 29,475,851.27 元，其中 2,800万元冲减委贷本金，1,475,851.27 元确认

投资收益。现按银行计息规则和方法测算，2017 年计息期应从 2016 年 12 月 21 日起

算，至 2017 年 2 月 21 日共 62 天，利息合计为 868,000.00 元。即 2017 年销售公司

应确认的投资收益合计为 868,000.00元，则收益确认跨期金额为 607,851.27 元。（详

见 2017 年 2 月 24 日我公司 2017003 号《关于委托贷款收回的公告》）。 

截止 2017年 12 月 31日，我公司委托贷款余额为零。至今没有发生额。 

（二）关于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确认跨期问题的说明 

经核实，出现该情况是子公司销售公司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科目中存在少量确

认跨期情况，发生时间为次年 1、2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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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原因主要是因市场拓展需要，销售公司产品卖场绝大部分是散布在省内外其

他地区。年末 12月份至次年 1、2月份是传统服装销售旺季，市场营销管理人员需长

期蹲点卖场参加导购、配货和促销活动，导致部分费用发生后未能及时办理报销手续，

在客观上形成了报销滞后跨期情况。因确认跨期导致 2017 年多计了费用净影响额为

503,999.86元。 

我公司本部和其他单位的费用核算未发生确认跨期情况。 

（三）关于存在明显减值迹象的预付账款未计提坏账准备问题的说明 

经核实，我公司 2017 年年末预付帐款项目帐龄 5 年以上的合计金额为

1,445,727.84元。其中有 1,331,727.84元是在 2017年清理过程中从应付账款科目的

借方余额重分类中转入的。 

我公司对资产负债的计提核销处理很谨慎，2017年我公司组织对帐龄较长的往来

货款进行清理。因以上预付款形成时间较长，业务经办人员变动较大，且应付帐款科

目贷方余额中亦存在账龄较长的款项，形成挂帐的具体原因及损失情况需要进一步梳

理调查核实。 

因根据初步清理结果分析，应付帐款科目中贷方余额结存的收益可以覆盖借方余

额潜在的损失，预计核销应付帐款科目所产生的综合收益不会对公司 2017 年业绩产

生负影响，故 2017 年末未对以上预付账款项目计提减值准备。本公司将于 2018年度

完成对该项目的全面清理确认和处理。 

（四）关于存货减值计提未严格遵守企业会计准则问题说明 

经核实，2017 年末，子公司销售公司服装库存商品中，团购加工品共计 62,120

套件条，帐面成本为 9,364,936.48元。销售公司以 2017年团购业务同类产品平均销

售单价作为预计售价，进行减值测试，并相应计提了跌价准备 2,227,278.13 元。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第十七条的规定，预计售价应以团购加工合同

价格为基础，一一对应进行减值测试。则销售公司本期存在多计提跌价准备

799,164.95元情况。 

三、公司整改情况的说明 

根据决定书意见，我公司积极核实情况，认真分析总结教训，提出如下整改意见： 

（一）针对收入、费用确认跨期事项，我公司将进一步严格财务核算制度，要求

销售公司业务经办、费用审核等相关环节人员必须克服困难，杜绝费用报销和入帐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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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情况再发生。 

（二）针对减值准备计提事项： 

1、为更加严格执行会计准则和资产减值制度，我公司已责成财务、审计、法务

和业务部门组成专班，要求于 2018 年度完成对 5 年以上预付帐款和应付往来科目的

全面清理确认和处理。对往来串户的余额经核实后进行并帐销户处理；对确有减值迹

象的余额，由预付帐款科目调整至其他应收款科目，并按金融资产相应会计政策标准

计提坏帐准备；同时对确定无需支付款项按程序和制度要求集中结转。 

2、改进期末团购加工品跌价准备计提方法，进行减值测试时，严格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将期末结存单价与合同（销售）单价一一对应。 

（三）针对以上会计确认和处理方面的不足，深刻反思。公司将认真总结会计基

础工作规范化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强化对财务会计基础工作的监督和检查。不断加强

对财务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和专业能力，提升财务人员对准则的认知、把

握和运用能力，有效地运用各项准则正确处理各项经济业务，同时长期注重谨慎性、

实质重于形式等原则的落实，以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四）整改责任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 

本公司服从上述监督管理措施，并积极整改。针对湖北证监局决定书所提出的问

题，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上述问题高度重视，将深刻反思在财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公司将严格按照湖北证监局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和

内控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执行，切实履行相关人员等的职责，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控制，

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更好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合规

发展。 

特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